
  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心路基金會辦理托嬰機構 

                    兒童發展篩檢培力服務流程            113年 12月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. 篩檢培力服務接案類別依下列依序優先安排: 

1.私立托嬰中心 

2.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

3.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

二. 接案後以下列條件依序優先安排: 

1. 新立案尚未申請過篩培服務 

2. 托嬰機構評鑑丙等以下 

3. 前 1年已申請，尚未服務，延至次年 

4. 因有需求主動申請(托嬰機構主管認為托育人員需學習或人員異動較大等因

素) 

5. 未按月做篩檢填報 

6. 2年內未申請 

心路巡迴輔導專業團隊聯絡托嬰機構約定服務時間，

實地至現場進行發展篩檢示範教學、提供托育人員現

場諮詢兒童發展及篩檢等相關議題 

篩檢培力現場若發現疑似發展遲緩兒童 

托嬰機構申請心路基金會巡迴輔導服務 

篩檢培力現場若發現尚須追蹤確認發展狀

況之兒童，則進行追蹤確認是否有巡迴輔

導服務需求 

有巡迴輔導

服務需求 
無巡迴輔導

服務需求則

結束追蹤 

輔導機構完成通報與填寫巡迴輔導申請表 


